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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财企 〔2014〕 226号

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移醌开发局关于印发 《云

南省太中型水库移鳆靥期抉掎墙硼簌金管璎簪

行濑法 》龊通绷

各州 (市 )财政局、移民局,财玖省直管县财政局、移民局,滇 中

产业新区财政 :

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》

(国 发 匚2006〕 17号 )以 及国家相关部委和云南省有关规定,为

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的专业培训机制。省财政厅、省移民开

发局拟定 了《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训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》,现 印发你们,请认真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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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云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训资金管理暂行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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靥期挟舞培翻燹矗管理暂打蠡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的专业培训机制,通

过培训增强移民群众自身的
“
造血”功能,为 移民群众解决就业

问题拓展新渠道,开辟移民增收致富智力扶持途径,实现库区和

移民安置区劳动力有序转移,建立移民持续增收长效挑制o力卩强

和规范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训资佥 (以
下简称 1移 民

培训资金
”)的管理,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,根据 巛财玖部

关于印发 〈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结余资金使用管嘿暂行办

法 )的通知》(财企 E⒛ 12〕 315号 )和 巛云南省人中型水库库

区基金使用管理办法》(云财综 匚⒛10)24)、 《云南省大中型水

库库区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 (云移局 (201⒄ 48号 )等文件精神”

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训包括职业教育及劳

动力技能培训c

第三条 移民培训资金的来源。

(一 ) 库区基金。

(二 ) 中央下达我省的移民后期扶持结佘资金。

(三 ) 其它用于移民后期培训的资金。

第四条 移民培训资金的年度预算由省财政厅商省移民管

理机构根据资金来源情况和年度培训工作实际进行安排)纳人后



期扶持项目资佥的年度计戈丨|。

第五条 移民后期挟持培|” |实行分级管理。

(一 )省财政厅和省级移民管理机构主要负责移民职业教肓

管理ェ作。移民职业教育的范围是已搬迁安置的我省大中型水库

库区和移民安置区适龄移民。主要委托省内各大中专 (职 )院校”

禾取全日制教学方式进行培养。中专 (职 )招 生对象主要为具有

初中以上学历,年龄在14-22周 岁的应往屑初、高中毕业生;大

专招生对象主要为参加当年高考应往届普高生和三校生。县(市 、

区)移 民管理机构负责出具报名学生移民身份的相关证明材料 ,

州 (市 )移 民管理机构负责审核并汇总上报省移民管理机构及省

财政厅各案。

(二 )州 (市 )移 民管理机构、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劳

动力技能培训。委托有关专业机构、中介组织开展的以定向、订

单式培训为主的培训。能颁发相应的法定从业资格 (资质 )证 书”

并提供就业渠道。培训对象主要为我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

置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移民。

(三 )县 (市 、区)移 民管理机构、财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农

业实用技能等培训。在充分征求移民意愿的基础上,委托农业部

门培训机构开展短期的农村种植、养殖业实用技能等培训。培训

对象主要为我省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移民群众。

第六条 移民后期扶持培训的主要内容。

(一 )移 民职业教育。中专培养模式:采取
“2+/模式即两



年的基础理论和技能教学,1年 的顶岗实习。学历:疹完教学计划

规定的课程并考核合格。发放省教肓厅验印的普通中专文凭ˉ取

得相应专业工种技能等级鉴定证书。大专培养模式:采取

V。 5十 0。 5” 模式即两年半的基础理论和技能教学”半年的顶岗

实习。学历: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并考核合格,发放省教育厅

验印的大专文凭,取得相应专业工种技能等级鉴定证书。

(二 )劳 动力技能培训。主要包括对农村移民旅游业、加工

业、服务业、劳动力就业等技能培训。

(三 )农业实用技能等培训。主要包括对农村移民种植业、

养殖业、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等技能,以及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和

法制宣传教育等培训。

第七条 承担移民职业教育学校条件。

属于省级重点院校,办学条件好、师资力量强”教学

有特色,并且学校已与省内外大型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98%

以上接收该校的实习生和毕业生。顶岗实习期生活补助在10Q0

元/月 以上,毕业生就业工资在2000元 /月 以上,与 企业签订劳动

合同,并购买
“三险

”
或

“五险
”。

第八条 移民职业教育招生计划报送和下达。

经认定承担移民职业教育的学校,于每年 4月 30日 前9向

省移民管理机构和省财政厅书面报送招生计划,含拟招收学生专

业、招收学生人数等。省移民管理机构、省财政厅经认真审定 9

及时向招生院校下达年度移民招生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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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劳 动力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熊培训经费:主要用于

培训场所、设各租赁费;聘请培训师资、教材购置 (编 印)费用;

委托有关专业机构、中介组织开展培训的费用;其它与培训有关

的必要费用。

第十条 移民后期扶持培训的补助标准及要求。

(一 )移 民职业教育:中 职类学校或中职层次按人均每年教

育培养经费 5000元 (国 家已免学费的,相应扣减补助资金 )”

大专类学校或大专层次按人均每年教育培养经费 8QQQ元核定。

教育培养经费根据学校每年招收及实际在校学生人数计算P分年

拨付至学校。

(二 )劳 动力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能等培训经费支出标

准,各地应根据上述第九条第二款规定9本着经济两节约、合理

的原则制订相应培训经费资金管理办法。

(三 )移 民学生考取全日制大学 (含大专)的 费用补助,由

州 (市 )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,进行探索并制

定相关资金补助管理办法。

第十一条 移民培训资金申请与拨付。

(一 )每年 9月 份,招 生学校根据当年实际招生人数以及现

有在校学生实际人数和本办法确定的标准向省财政厅 省级移民



管理机构申请当年移民职业教肓资佥。并报告现l有 学生基
=情

况、上年资金使用情况、其他需提供的资料等。

(二 )省财政厅 省级移民管理机构裉据学校提出的移民耶

业教育资金申请,经 审核,按后扶项目资金审批权限,报经省政

府同意后,由 省财政厅核拨资金,纳入国库集中支付。

(三 )州 (市
)、 县 (市 、区)移 民管理机构、财政部门组

织的培训,移 民培训资金从省级下达给相关市 (州
)、 县 (市

>

区)的库区基金、中央后扶结佘资金中支付。

第十二条 移民职业教育招收学校、培训机构负责移民后期

扶持培训项目具体实施,对移民培训资金实行专账管理9对移民

培训资金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项目建设、资金使用等负责。

第十三条 承担移民职业教育的学校实行退出机制。

由省财政厅、省级移民管理机构联合组织或委托有关部门对

移民职业教育项目进行验收。若未达到上述第七条要求,以及移

民学生在校期间发生重大安全问题,移 民学生流失严重的,取消

移民职业教育学校委托培养资格。

第十四条 省移民管理机构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培

训,特别是职业教育纳入对地方政府年度移民目标责任考核范

围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规使用移民培训资金。擅

自坐支、截留、挪用等不按规定使用移民培训资金的,严 格按照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国 务院令第 427号 )的 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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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 政府办公厅。

2014年 8月 22日 印发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


